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1033） 
 

關連交易 

出售目標資產 
 

本次出售 

 

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8月3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勝利工程公司與勝利油田分公司簽訂資產轉

讓協議，據此，勝利工程公司同意以人民幣55,792,342元的價格（不含税）出售而勝利油田分公

司同意收購目標資產。本次出售的代價按照目標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值確定，並以現金支付。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70.18%），且勝利油田分公司為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胜

利油田分公司為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聯繫人，亦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章，資產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計算的有關本次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

低於5%，故本次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一、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8月3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勝利工程公司與勝利油田分公司簽訂資產轉讓

協議，據此，勝利工程公司同意以人民幣55,792,342元的價格（不含税）出售而勝利油田分公司同

意收購目標資產。本次出售的代價按照目標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值確定，並以現金支付。 

 

二、資產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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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勝利工程公司（作為賣方） 

 

(2)勝利油田分公司（作為買方） 

 

 

目標資產： 一套鑽采平臺（含導管架） 

 

代價及支付： 根據資產轉讓協議，本次出售的代價為人民幣55,792,342元（不含税）。代價

乃按照目標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值確定。根據評估師按資產基礎法編製的

評估報告，目標資產評估值為人民幣55,792,342元。本次交易的最終代價將以

現金一次性支付。本次出售的税款由买方承担。 

 

考慮到(i)本次出售的代價與目標資產的評估值相等；（ii）目標資產的現行狀況

及账面值；(iii)目標資產的專門用途，董事認為本次出售的代價為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生效條件： 

 

資產轉讓協議經雙方適當簽署并加盖公章後，經董事會批准後生效。 

 

交割 目標資產自資產轉讓協議生效後 5 個工作日內完成交割。 

 

三、產權架構 

緊隨本次出售交割前後的產權架構圖載列如下： 

 

交割前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 

本公司 

勝利工程公司 

目標資產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勝利油田分公司 

70.18% 

100%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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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後 

 

 

 

 

 

 

 

 

 

 

 

 

 

 

 

 

 

 

 

 

 

四、有關目標資產的資料 

 

目標資產為勝利工程公司所有的一套組裝式鑽采平臺（含導管架）。該套鑽采平臺是1992年由勝利

油田決策建造，並於1994年10月完工。該平臺的作業水深8米。根據評估報告，截至評估基準日，

目標資產的資產總額及帳面價值均為人民幣0元，評估價值為人民幣55,792,342元，增值額為人民幣

55,792,342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目標資產涉及的淨利潤（扣除

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均為0元。 

 

五、本次出售的財務影響 

 

於2012年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實施石油工程專業化重組時，目標資產劃入勝利工程公司下屬的海洋鑽

井公司，故本公司並無目標資產的收購成本。於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未經審計財務報告內目標

資產的賬面值為人民幣0元。本公司預期自出售目標資產將錄得收益人民幣55,792,342元，乃根據本

公司就本次出售收取的代價減去目標资产於2021年3月31日的賬面值（扣除任何相關開支前）計算

得出。 

 

本次出售的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六、訂立資產轉讓協議的原因及裨益 

 

該套鑽采平臺已有26年，且平臺作業水深有限，勝利工程公司未來將其投入鑽井使用的可能性較

小，將該平臺轉讓給勝利油田分公司後，將作為採油平臺使用，不會與本公司產生同業競爭。同時，

訂立資產轉讓協定轉讓該目標資產，可以有效盤活相關資產，增加本集團現金流以及當期利潤，同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 

本公司 

勝利工程公司 

70.18% 

100%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勝利油田分公司 

目標資產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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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轉讓價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意见 

 

本公司於2021年年8月3日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資產轉讓協議及本次出售。關

連董事路保平、樊中海及周美雲已回避表決。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認為，儘管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交易並非於本公司一般及日

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資產轉讓協議乃双方經公平磋商後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條款及条件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八、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70.18%），

且胜利油田分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胜利油田分公司

為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聯繫人，亦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資產轉讓協

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計算的有關本次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低

於5%，故本次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 

 

八、一般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于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領先的油氣工程與技術服務提供者。本集團擁有

地球物理、鑽井、錄井、測井、固井、井下特種作業、油田地面建設、石油天然氣管道施工等工程

設備和技術，能夠為油氣田提供涵蓋其整個生命週期的全面工程與技術服務。本集團有超過60年的

紮實的經營業績，先後在中國76個盆地進行油氣工程服務，業務分佈逾14個中國省份。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和國家控股公

司，其主營業務包括：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採、儲運（含管道運輸）、銷售和綜合利用；石油

煉製；成品油的批發和零售；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產品的生產、銷售、儲存、運輸經營活動；實業

投資及投資管理；石油石化工程的勘探設計、施工、建築安裝；石油石化設備檢修維修；機電設備

製造；技術及資訊、替代能源產品的研究、開發、應用、諮詢服務；進出口業務。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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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于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石油與天然氣勘探開採、

管道運輸、銷售；石油煉製、石油化工、煤化工、化纖及其它化工生產與產品銷售、儲運；石油、

天然氣、石油產品、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產品和其它商品、技術的進出口、代理進出口業務；技術、

資訊的研究、開發、應用。 

 

勝利工程公司 

 

勝利工程公司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其主營業務為鑽井、修

井、完井、測井、測試、錄井、井下作業、資料處理、解釋、儲層改造；井筒工程設計、施工、專

案管理、技術服務；道路貨運經營；碼頭和其他港口設施服務；貨物裝卸、倉儲服務（不含危險化

學品）；船舶港口服務等。 

 

勝利油田分公司 

 

勝利油田分公司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為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其主營業務為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採、儲存、管道運輸、陸路運輸、銷售；石油煉製；

化工產品（不含危險品）的生產、銷售、儲存、陸路運輸；石油石化原輔材料、設備、及零部件的

採購、銷售；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國家禁止、限制經營的進出口項目除外）等。 

 

釋義 

 

于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所用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資產轉讓協議」 指 勝利工程公司與勝利油田分公司於2021年8月3日簽訂之

《關於鑽采平臺（含導管架）轉讓的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H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的所有董事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 指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國

有獨資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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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勝利工程公司」 指 中石化勝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勝利油田分公司」 

 

指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勝利油田分公司 

 

「評估師」 指 北京國融興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 

「目標資產」 指 一套組裝式鑽采平臺（含導管架） 

「本次出售」 指 勝利工程公司根據資產轉讓協議出售目標資產 

「評估基準日」 指 2021年3月31日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登記持有人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人民币」 指 中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沈澤宏 

公司秘書 

 

2021年8月3日，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陳錫坤#、袁建強#、路保平+、樊中海+、魏然+、周美雲+、陳衛東*、
董秀成*、鄭衛軍*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